宁远县自然资源局

行政处理决定书

宁自然资处字〔2024〕 号

永州市顺达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100694015812c）

法人代表：周江伟 

你公司所属矿山永州市顺达矿业有限公司宁远县老匡家铁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2019年1月24日至2024年2月24日，属关闭退出矿山，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你矿山应履行矿山闭坑生态修复义务。我局于2024年1月31日向你矿山依法下达了《责令履行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通知》。在通知规定期限内，你矿山未启动矿山闭坑生态修复工程施工，我局又于2024年2月26日向你矿山依法下达《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质量、进度整改通知》，你矿山仍未在规定期限内启动矿山闭坑生态修复工程施工，其行为违反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十八条“采矿权人应当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采矿权人在采矿过程中应当依据矿山地质环境综合防治方案，对造成的地质灾害、土地损毁、地下含水层和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问题完成恢复治理”、《湖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第五条“矿山企业是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责任主体，必须边生产、边恢复、边治理，承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恢复和监测责任，履行相关义务”等规定，属于矿山企业拒不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责任或履责不到位。根据《湖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矿山企业拒不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责任或履责不到位的，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按照职责权限组织恢复治理，所需费用由矿山企业承担”的规定，我局于2024年3月12日向你矿山依法下达了《宁远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理告知书》（宁自然资告字〔2024〕1号），在法律规定期限内，你矿山未向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也未申请听证，我局现对你矿山作出以下行政处理决定：

你公司所属矿山永州市顺达矿业有限公司宁远县老匡家铁矿闭坑生态修复工程及相关验收事项由我局组织实施，所需费用由你公司承担。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宁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道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不影响本决定执行。
宁远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3月19日



